
 

討論文件  
2006 年 1 月 24 日  
 
 

立法會  
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 

2004 年城市規劃（修訂）條例的收費建議  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就《 2004 年城市規劃（  修訂）條例》（修訂
條例）的收費建議徵詢議員的意見，以便訂立有關的規例。  
 
 
背景  
 
2.   修訂條例在 2004年 7月 7日獲立法會通過，並在 2005
年 6 月 10 日開始實施。修訂條例新訂的第 14(2)條授權房屋
及規劃地政局局長藉規例訂明規劃申請的費用。規劃署在

2004 年 9 月至 12 月期間就收費建議諮詢相關團體。原先的
收費建議諮詢文件連同諮詢結果，已在 2005 年 3 月 22 日隨
立法會文件 CB(1)1116/04-05(06)號向委員會匯報。  
 
3.   經考慮相關團體與委員會所表達的意見後，我們修

訂了有關的收費建議，詳情見附件。下文會詳細闡述各項收

費建議。  
 
A 部－根據條例第 16 條申請規劃許可  
 
4.   規劃許可的申請基本上分為三大類，即新申請、臨

時許可的續期申請及重新遞交的申請。就新申請而言，作永

久發展的申請與作臨時用途／發展的申請會分別處理。  
 
永久發展 (第 1(a)至 (d)組 ) 
 
5.   就永久發展的新申請所須繳付的申請費用，介乎

5,000 元（為經常准許的用途而進行的填塘或填土工程，例

CB(1)736/05-06(0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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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在「自然保育區」地帶內的農業用途）和 7,500 元（涉及
地盤面積及總樓面面積不超過 1 000 平方米的發展）至最高
的 90,000 元（涉及地盤面積超過 5 公頃的綜合發展）不等，
費用水平會按照擬議發展的性質和規模釐定。  
 
臨時用途／發展（第 1(e)組）  
 
6.   這個組別主要包括鄉郊地區的臨時露天貯物用途。

在諮詢過程中，露天貯物業經營者表示，原先擬議的費用（地

盤面積 1 公頃以下和 1 公頃以上的申請費用分別為 7,500 元
和 10,000 元）對他們構成沉重的財政負擔，令他們對提交規
劃申請卻步。鑑於該等許可屬臨時性質，在考慮他們的意見

後，我們現建議將收費訂於全部成本 50%的水平，即地盤面
積 1 公頃以下和 1 公頃以上的申請費用分別為 3,750 元和
5,000 元。我們接納他們的意見是由於鄉郊地區露天貯物用
途的臨時許可有效期通常只有 1 至 3 年，而在申請臨時許可
的續期時，申請人亦須重新提交申請，並繳付所需費用，故

就這類申請徵收較低的費用亦屬合理。  
 
有效期不超過五年的臨時許可的續期（  第 2 組）  
 
7.   這個組別只適用於第 1(e)組所批給臨時規劃許可的
續期申請。就提出涉及地盤面積 1 公頃以上的第 1(e)組的申
請，一般需要進行技術評估，但是在提出這類臨時規劃許可

的續期申請時，並不需要遞交新的技術評估。因此，不論地

盤面積的大小，處理續期申請的成本均為 7,500 元。顧及這
類續期申請與上文第 6 段提及的規劃許可的臨時性質相近，
我們建議把申請費用劃一為 3,750 元，相等於全部成本的
50%。  
 
重新遞交申請（  第 3 組）  
 
8.   如申請人在提出原申請時已繳付全費，我們建議當

他們重新遞交下列種類的申請時，可獲減收正常訂明費用

50%的款額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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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 在申請被城規會否決或批准之後 1 年內重新遞交一
份「相若」申請（如城規會認為某宗申請與原申請

的性質相同或相若，而且與原發展計劃比較下並無

重大改變，該申請即屬與原申請相若）；或  
 
(b) 申請人撤回申請之後重新遞交一份相若申請。  
 

9.   我們的建議是根據我們的經驗，只要處理原申請與

相若申請的時間相隔不久，所涉及的工作量會較少。鑑於上

文第 6 段所提及有關臨時用途／發展的修訂建議，為免產生
不必要的疑問，重新遞交這個組別（即第 1(e)組）的申請時，
仍須按情況繳付 $3,750 及 $5,000 的費用。  
 
B 部－根據第 16A 條申請對規劃許可作出 B 類修訂  
 
10.   我們建議對核准發展計劃作出 B 類修訂（即對核准
發展計劃作出由城規會所指明的若干輕微修訂）的申請費

用，訂定為 4,000 元的標準費用。  
 
C 部－申請修訂圖則  
 
11.   對於修訂圖則的申請，若純粹涉及對圖則的《註釋》

作出修訂，所建議的收費劃一為 25,000 元。若申請涉及用途
地帶的修訂（不論是否涉及對圖則的《註釋》作出修訂），

建議收費會按照地盤面積釐定，由 25,000 元（地盤面積不超
過 0.5 公頃）至最高的 90,000 元（地盤面積超過 5 公頃）不
等。  
 
 
免收費用  
 
12.   我們建議只有那些直接及純粹作為「慈善用途」，並

由根據《稅務條例》第 88 條所訂明的「慈善團體」所提交
的申請，才可獲免收訂明的申請費用。我們會要求慈善機構

在提交規劃申請之前，須提交免收費用的申請。對慈善團體

的申請一概予以批准的做法並不恰當，因為慈善機構的某些

活動可能涉及商業元素，不應由公帑資助。因此，每宗免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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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用的申請會按個別情況考慮。我們會就免收修訂條例下各

項申請的費用擬備須知，向公眾提供一般指引。  
 
13.   在公眾諮詢過程中，一些相關團體認為免收申請費

用的適用範圍應擴大至所有關乎「公眾理由」的申請，這些

團體包括香港大律師公會、香港規劃師學會、香港建築師學

會、民主黨及環保團體。我們認為有關概念難以清楚界定。

法例中並沒有任何條文訂明何謂「公眾理由」或「公眾目

的」。反觀「慈善團體」一詞，《稅務條例》已有明確定義，

當中包括多種機構，例如教會、學校、社區及環保組織，他

們進行的慈善活動一般可視為「為公眾利益」而進行。此外，

以往的案例亦已就「慈善用途」確立完善的指引。  
 
 
成本計算原則  
 
14.   在制訂收費建議時，我們已根據既定的成本計算原

則和一般採用的方法，計算政府服務的成本。由於根據條例

第 12A、16 及 16A 條所提出申請的審批程序有別，我們已分
別就這些申請計算成本。服務成本是按照審批這些申請所需

及已精簡的程序釐定。為配合立法原意，即凡根據條例第 17
條要求覆核及根據第 17B 條要求上訴而提出的申請，均不會
徵收費用，我們在釐定費用水平時，並無把就處理其後的覆

核及上訴申請所涉及的費用計算在內。  
 
15.   處理每個組別的申請所涉及的成本，參照隨機抽取

的申請樣本 1釐定。至於費用水平，則參照每個組別內不同種

類的申請、地盤面積及所涉及的建築樓面面積釐定。這是很

多海外國家普遍採用的做法，也是本港對根據《建築物條例》

而提交的建築圖則申請收取費用的做法。 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我們在城規會於 2002年審理的所有申請中，抽取大約 10%來計算成本，有關費用再按 2005至
06年度的價格水平予以調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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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來路向  
 
16.   我們會在考慮議員就收費建議所提出的意見之後，

制訂費用規例。  
 
 
 
附件  收費表  
 
 
 
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 
規劃署  
2006 年 1 月  



 

附件  
收費表  

A 部：  根據第 16 條申請規劃許可   

1. 新申請   

(a) 所有申請（除非另有說明）  

(i)  地盤面積的首 1,000 平方米及總樓面面積
的首 1,000 平方米  

( i i)  每增加的 100 平方米或不足 100 平方米的
地盤面積（此項遞增的收費以 5,000 元為
上限）  

( i i i)  每增加的 100 平方米或不足 100 平方米的
總樓面面積  

 總收費以 90,000 元為上限  

 

7,500 元  
 

50 元  
 
 

150 元  

(b) 公用設施裝置  

 每宗申請  

 

18,000 元  

(c) 略為放寬就《土地用途表》所列的任何第一欄
用途或《註釋》說明頁所經常准許的任何用途

／發展而訂明的發展限制  

(i) 地盤面積的首 1,000 平方米及總樓面面積
的首 1,000 平方米  

( i i)  每增加的 100 平方米或不足 100 平方米的
地盤面積  

( i i i)  每增加的 100 平方米或不足 100 平方米的
總樓面面積  

 收費是按整項發展所涉的地盤面積及總樓面面
積計算，而總收費以 15,000 元為上限  

 
 
 

7,500 元  
 

50 元  
 

150 元  

(d) 為《土地用途表》所列的任何第一欄用途或
《註釋》說明頁所經常准許的任何用途／發展

而進行的填土／填塘或挖土或河道改道工程  

 每宗申請  

 
 
 

5,000 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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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在土地上／建築物內進行為期不超過五年的臨
時用途／發展  

(i) 申請地點面積為 10,000 平方米或以下  

( i i)  申請地點面積超過 10,000 平方米  

 
 

3,750 元  

5,000 元  

2. 城市規劃委員會所批給的第 1(e)組規劃許可的
續期申請  

3,750 元  

3. 申請被拒絕、批准或撤回之後一年內重新遞交

屬於第 1(a)、(b)或(c)組的相若申請# 
在重新遞交  
申請時有效的

收費表所訂明

費用的 50% 
(最低費用為  

7,500 元)  

B 部：  根據第 16A 條申請作出 B 類修訂   

 每宗申請  4,000 元  

C 部：  根據第 12A 條申請修訂法定圖則   

1. 修訂用途地帶（不論是否涉及對圖則的《註釋》

作出修訂）  

(a) 地盤面積的首 5,000 平方米  

(b) 每增加的 100 平方米或不足 100 平方米的
地盤面積  

 總收費的上限為 90,000 元  

 
 

25,000 元  

150 元  

2. 只申請修訂圖則的《註釋》  25,000 元  

 
#  減費安排只適用於在提出原申請時繳付全費者。有關的城規會規劃指引會訂明
關於決定「相若」申請的詳細準則。  


